贵州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安全生产权力和责任清单（试行）

	序号
	权力类型
	权力名称
	权力依据
	责任事项
	责任事项

依据
	责任

处室
	追责对象范围
	备注

	1
	行政检查
	对粮食粮食储备和政策性粮食加工行业安全生产的监督检查权
	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六十三条、六十五条；

2.《粮食流通管理条例》第二十四条、第三十八条、第四十六条；

3.省级机构改革方案和“三定规定”
	1.制定检查计划：制定年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，并纳入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。 

2.实施现场检查：指派2名以上执法人员，出示有效证件，对企业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、设施设备、作业现场（如有限空间、粉尘防爆）等进行检查。 

3.责令整改：对检查中发现的事故隐患，应当责令立即排除或限期整改。 

4.结果公开与归档：将检查结果向社会公开，并形成检查报告归档。 
	1. 《安全生产法》第六十二条、第六十四条、第六十五条 2.《粮食流通管理条例》第三十八条、第四十二条、第四十六条 3.《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》 
	安全仓储与科技处、粮食储备处、执法督查处 
	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、其他直接责任人员（处室负责人、具体经办人员）
	

	2
	行政检查
	对省级储备粮储存安全的监督检查权 
	1. 《中央储备粮管理条例》第五条（参照执行） 2. 《粮食流通管理条例》第十七条 3. 《国家物资储备管理规定》 
	1.数量与质量检查：核查储备粮（物资）的数量、质量和储存安全状况。 

2.仓储条件检查：检查仓房（库房）设施条件、技术规范是否符合安全储粮（物资）要求。 

3.安全制度检查：检查承储单位消防安全、防汛安全、储粮药剂管理等制度落实情况。 

4.问题处置：对发现的储存安全问题和隐患，责令承储单位采取措施，并跟踪督办。
	1. 《粮食流通管理条例》第三十八条、第四十二条 

2. 《政府储备粮食仓储管理办法》 

3. 《粮油储藏技术规范》等国家标准
	安全仓储与科技处、
执法督查处、
粮食储备处
  
	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、其他直接责任人员
	

	3
	行政强制 
	对存在重大隐患场所的停止作业、紧急撤离建议权 
	《安全生产法》第六十五条 
	1.识别判断：在监督检查中，识别可能直接导致生产安全事故发生的重大隐患。 

2.依法建议：向企业下达现场处理措施决定书，建议其从危险区域撤出作业人员。 
3.及时报告：对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，需及时移送有关主管部门。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六章 
	安全仓储与科科技处，粮食储备处、物资能源储备处、规划建设处、执法督查处 
	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、其他直接责任人员
	

	4
	行政处罚 
	对违反粮食储备和政策性粮食加工安全生产管理规定的行政处罚权
	1.《安全生产法》相关规定

2.《行政处罚法》相关规定
3.《粮食安全保障法》第六十一条、第七十一条

3.《粮食流通管理条例》第四十五条、第四十六条、第四十七条、第四十九等 
	1.立案调查：对发现的安全生产违法行为，进行立案、调查取证，充分听取当事人陈述申辩。 

2.审查决定：对违法事实、证据、程序等进行审查，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。 

3.送达执行：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，监督处罚决定的执行。 

4.信息公开：将行政处罚结果向社会公开。
	1.《行政处罚法》第七章                
2.《安全生产法》第六章 

3.《粮食安全保障法》第十章
4.《粮食流通管理条例》第五章
	 执法督查处；规划建设处、安全仓储与科技处 
	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、其他直接责任人员
	

	5
	其他行政权力
	安全生产事故的统计报告和调查处理参与权
	1.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第四条、第十条、第十一条 

2.《安全生产法》第八十三条、第八十六条 
	1.立即报告：接到本行业领域事故报告后，按规定时限向上级主管部门和同级应急管理部门报告。 

2.组织救援：赶赴事故现场，协助应急管理部门组织事故救援。

3.参与调查：在政府组织的事故调查组中，派员参与，负责查明行业管理方面的原因，提出处理建议。 

4.落实整改：督促事故发生单位落实防范和整改措施。 
	1.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

2.《安全生产法》 
	安全仓储与科技处、粮食储备处、物资能源储备处、规划建设处、执法督查处
	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、其他直接责任人员


	

	6
	其他行政权力
	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和宣传教育组织实施权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四条、第十八条
	1.制定方案：推动实施本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方案。

2.组织培训：组织本系统和监管对象的安全生产教育培训与考核。

3.宣传推广：开展安全生产月等活动，宣传普及安全知识和先进技术。
	1.《安全生产法》

2.国务院安委会及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部署文件
	安全仓储与科技处、办公室 
	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、其他直接责任人员
	


